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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１５

一

９

：

２５

，

９

：

３０

一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１５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

（二）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长春南路

５２８

号天康企业大厦

１１

楼公司

４

号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杨焰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

４４４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４１９

，

５６５

，

０３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０２３９％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

３３４

，

２５８

，

９２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３１．０８９５％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４４１

人，代

表股份

８５

，

３０６

，

１１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７．９３４３％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４３

人， 代表股份

１３５

，

６３５

，

８５４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１２．６１５５％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４０８

，

５３２

，

６２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３７０５％

；反对

６

，

５１９

，

８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５５４０％

；弃

权

４

，

５１２

，

５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７５５％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４

，

６０３

，

４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６６１％

；反对

６

，

５１９

，

８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８０６９％

；弃权

４

，

５１２

，

５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２７０％

。

（二）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４０８

，

５６１

，

３２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３７７４％

；反对

６

，

４８９

，

７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５４６８％

；弃

权

４

，

５１３

，

９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７５９％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４

，

６３２

，

１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８７３％

；反对

６

，

４８９

，

７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８４７％

；弃权

４

，

５１３

，

９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２８０％

。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４０８

，

５６３

，

２２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３７７８％

；反对

６

，

４８７

，

８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５４６３％

；弃

权

４

，

５１３

，

９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７５９％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４

，

６３４

，

０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８８７％

；反对

６

，

４８７

，

８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８３３％

；弃权

４

，

５１３

，

９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２８０％

。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４０８

，

５３１

，

２２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３７０２％

；反对

６

，

５１９

，

８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５５４０％

；弃

权

４

，

５１３

，

９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７５９％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４

，

６０２

，

０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６５１％

；反对

６

，

５１９

，

８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８０６９％

；弃权

４

，

５１３

，

９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２８０％

。

４

、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４０８

，

５６１

，

３２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３７７４％

；反对

６

，

４８８

，

３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５４６５％

；弃

权

４

，

５１５

，

３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７６２％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４

，

６３２

，

１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８７３％

；反对

６

，

４８８

，

３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８３７％

；弃权

４

，

５１５

，

３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２９０％

。

５

、发行数量；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４０８

，

５９３

，

３２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３８５０％

；反对

６

，

４３６

，

２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５３４０％

；弃

权

４

，

５３５

，

４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８１０％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４

，

６６４

，

１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９１０９％

；反对

６

，

４３６

，

２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４５３％

；弃权

４

，

５３５

，

４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４３８％

。

６

、限售期；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４０８

，

５６２

，

８２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３７７７％

；反对

６

，

４５６

，

４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５３８９％

；弃

权

４

，

５４５

，

７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８３４％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４

，

６３３

，

６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８８４％

；反对

６

，

４５６

，

４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６０２％

；弃权

４

，

５４５

，

７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５１４％

。

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４０８

，

５６５

，

９２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３７８４％

；反对

６

，

３８７

，

２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５２２４％

；弃

权

４

，

６１１

，

８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９９２％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４

，

６３６

，

７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９０７％

；反对

６

，

３８７

，

２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０９１％

；弃权

４

，

６１１

，

８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００２％

。

８

、上市地点；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４０８

，

５９３

，

７２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３８５１％

；反对

６

，

３３３

，

９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５０９７％

；弃

权

４

，

６３７

，

３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１０５３％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４

，

６６４

，

５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９１１２％

；反对

６

，

３３３

，

９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６６９８％

；弃权

４

，

６３７

，

３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１９０％

。

９

、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４０８

，

５６３

，

２２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３７７８％

；反对

６

，

４４５

，

４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５３６２％

；弃

权

４

，

５５６

，

３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８６０％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４

，

６３４

，

０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８８７％

；反对

６

，

４４５

，

４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５２０％

；弃权

４

，

５５６

，

３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５９２％

。

１０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４０８

，

５３０

，

８２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３７０１％

；反对

６

，

５００

，

４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５４９３％

；弃

权

４

，

５３３

，

７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８０６％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４

，

６０１

，

６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６４８％

；反对

６

，

５００

，

４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９２６％

；弃权

４

，

５３３

，

７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４２６％

。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４０８

，

５３１

，

２２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３７０２％

；反对

６

，

５１８

，

４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５５３６％

；弃

权

４

，

５１５

，

３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７６２％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４

，

６０２

，

０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６５１％

；反对

６

，

５１８

，

４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８０５９％

；弃权

４

，

５１５

，

３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２９０％

。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４０８

，

５３０

，

８２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３７０１％

；反对

６

，

４６９

，

８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５４２０％

；弃

权

４

，

５６４

，

３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８７９％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４

，

６０１

，

６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６４８％

；反对

６

，

４６９

，

８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７００％

；弃权

４

，

５６４

，

３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６５１％

。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４０８

，

８７２

，

５２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４５１５％

；反对

６

，

０７９

，

６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４４９０％

；弃

权

４

，

６１２

，

８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９９４％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４

，

９４３

，

３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２．１１６７％

；反对

６

，

０７９

，

６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４８２４％

；弃权

４

，

６１２

，

８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００９％

。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

施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４０８

，

５６３

，

２２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３７７８％

；反对

６

，

４３５

，

１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５３３８％

；弃

权

４

，

５６６

，

６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８８４％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４

，

６３４

，

０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８８７％

；反对

６

，

４３５

，

１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４４５％

；弃权

４

，

５６６

，

６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６６８％

。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

及相关承诺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４０８

，

８３６

，

０２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４４２８％

；反对

６

，

０８９

，

８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４５１５％

；弃

权

４

，

６３９

，

１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１０５７％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４

，

９０６

，

８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２．０８９８％

；反对

６

，

０８９

，

８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４８９９％

；弃权

４

，

６３９

，

１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２０３％

。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４０８

，

５３０

，

８２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３７０１％

；反对

６

，

４９３

，

２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５４７６％

；弃

权

４

，

５４０

，

９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８２３％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４

，

６０１

，

６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６４８％

；反对

６

，

４９３

，

２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８７３％

；弃权

４

，

５４０

，

９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４７９％

。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委派杨玉玲律师、 李莎律师及周强律师对本次会议进

行见证并发表如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１

、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星河证股字［

２０２１

］第

０２

号

致：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２０１６

年修订）

（以下简称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

则》”）和《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就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性等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

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

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会议见证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公告， 并依法对本

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的程序

１

、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会议决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

董事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以

公告形式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召开地

点、召集人、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审议议案、出席对象和登记方法等内容。

２

、本次会议的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长春南路

５２８

号天康企业大厦

１１

楼公司

４

号会议室召开，并由公司董事长杨焰先生主持。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上午

９

：

１５

一

９

：

２５

，

９

：

３０

一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１５

一下午

１５

：

００

。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在本次会议召开十五之日前刊登了会议通知，本

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中公告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

４４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４１９

，

５６５

，

０３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０２３９ ％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持有或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３３４

，

２５８

，

９２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１．０８９５ ％

；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４４１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８５

，

３０６

，

１１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９３４３

％

。

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 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外， 还有公司的董

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经查验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与会人员的身份证明、 持股凭证和股东授权

委托书及对召集人资格的审查，本所律师认为：（

１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

东（或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可以参加本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２

）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现场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４

、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５

、发行数量；

６

、限售期；

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８

、上市地点；

９

、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

１０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三）《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四）《关于公司 〈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五）《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六）《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七）《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及相关承诺

的议案》；

（八）《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 根据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上述议案均由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以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并就表决情

况当场清点和公布了表决结果。 会议决议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签署。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权的形式及计票、监票的程序均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叁份，均自本所及其律师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交公

司贰份，本所留存壹份，每份效力等同。

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杨玉玲

律 师：李 莎

律 师：周 强

二

○

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４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２１－００５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连云港富驰智造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外

投资暨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购买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２１０

亩土地使用权， 主要

用于建设消费电子精密零件自动化生产线，项目预计总投资

１０．００

亿元，包括支

付土地款及主要固定资产投资（

ＭＩＭ

生产厂房及其附属设施、设备投资等）。项目

实施主体为其全资子公司连云港富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富

驰智造”）。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６

日， 连云港富驰智造收到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出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成交确认书》，确认连云港富驰智造按照法定程序竞

得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编号为

ＬＴＣ２０２０－Ｇ２５＃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相关信息，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５２

、（临）

２０２０－

０５３

、（临）

２０２０－０５４

、（临）

２０２１－００２

。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连云港富驰智造收到其与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

署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

３２０７０１２０２１ＣＲ０００８

），主要内

容如下：

（一）合同双方当事人

出让人：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受让人：连云港富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二）出让土地的交付与出让价款的缴纳

１

、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编号为

ＬＴＣ２０２０－Ｇ２５＃

，宗地总面积

１２２

，

９６０

平方米，

其中出让宗地面积

１２２

，

９６０

平方米。 宗地坐落于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汇晶路

东侧，其平面界址为东至：江苏新海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南至：规划盐池西路；

西至：汇晶路；北至空地。

２

、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工业用地。

３

、出让人同意在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２

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

４

、本合同项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５０

年，按合同约定的交付土

地之日起算。

５

、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

２９

，

０２０

，

０００

元，宗地

的定金

５

，

８０４

，

０００

元抵作土地出让价款。

６

、受让人同意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１８０

日内，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价款共计

２９

，

０２０

，

０００

元，付款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之前。

（三）土地开发建设和利用

１

、 本合同项下宗地用于工业项目建设， 根据规划部门确定的规划建设条

件，建筑总面积：

１２２

，

９６０－２４５

，

９２０

平方米，建筑容积率：小于

２

大于

１

，建筑密度：

小于

５５％

，绿地率：小于

１３％

；本合同受让宗地方位内用于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

生活服务设施的占地面积不超过受让宗地面积的

７％

。

２

、 受让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之前开工，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之前竣工。

３

、对受让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本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

满前，出让人不得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人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报批，并根据收回时地上建筑物、构

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价值和剩余年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评估市场价格及

经评估认定的直接损失给予土地使用者补偿。

（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

受让人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全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领取国有

土地使用证后， 有权将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

租、抵押。 首次转让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

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五）期限届满

１

、本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本合同项下宗地

的，应当至迟于届满前一年向出让人提交续期申请书，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

要收回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出让人应当予以批准。

出让人同意续期的，土地使用者应当依法办理出让、租赁等有偿用地手续，

重新签订出让、租赁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支付土地出让价款、租金等土地有偿

使用费。

２

、土地出让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申请续期，因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未获批

准的，土地使用者应当交回国有土地使用证，并依照规定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注销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由出让人无偿收回。 由出让人收回地上建

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并根据收回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

残余价值，给予土地使用者相应补偿。

（六）不可抗力

合同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本合同部分或全部不

能履行，可以免除责任，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以减少因

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当事人延迟履行期间发生的不可抗力，不具有免责效力。

（七）违约责任

１

、受让人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受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

延迟支付款项的

１‰

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

６０

日，经出让人催交后

仍不能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受让人无

权要求返还定金，出让人并可请求受让人赔偿损失。

２

、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应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

土地闲置满两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３

、 受让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开工建设

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

１‰

的违约金，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

受让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竣工的，每延

期一日， 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

１‰

的违约

金。

４

、受让人按本合同约定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出让人必须

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交付出让土地。 由于出让人未按时提供出让土地而致使受

让人本合同项下宗地占有延期的，每延期一日，出让人应当按受让人已经支付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

１‰

向受让人给付违约金， 土地使用年期自

实际交付土地之日起算。 出让人延期交付土地超过

６０

日，经受让人催交后仍不

能交付土地的，受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出让人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并退还已经支

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其余部分， 受让人并可请求出让人赔偿损

失。

（八）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１

、本合同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２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

法院起诉。

（九）附则

１

、本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连云港市人民政府批准，本合同自双方签

订之日起生效。

２

、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约定后作为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报备文件：

１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２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５７０１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

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３９７０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２７８

，

３７６

，

８５５．４６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２５０

，

５３９

，

１６９．９１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３．５８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２１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基金净收益

的

９０％

。 基金收益分配每年至少一次，成立不满

３

个月，收益不分配。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除息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

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

限自份额确认日开始计算。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

投资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

转托管转入的基金份额，其分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

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

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１

）现金红利款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

２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

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为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

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相关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

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最后一次选择或更改并

经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的分红方式为准。 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及时到相关销售网

点查询分红方式；若希望更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前到相关销售

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对于未在权益登记日之前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

３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

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益。

（

４

）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

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仍有可能低于面值。

（

５

）咨询办法

①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ｃｐｉ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②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７６６

，

４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５

（免长途话

费）。

（

６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

表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本基金业绩表现的

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

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５７０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及《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更新

的《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

位：元）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注：

１

、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起，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单个账户单日累计申购、转

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应小于等于一百万元，如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大于上述限额的，本基金管理人将本着保护基

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决定是否拒绝，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

免因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限额的调整带来不便及资金的损失；

２

、在暂停办理上述业务期间，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的其他业务正常办理；

３

、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本基金所有销售网点恢复办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４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的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且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

归本公司所有。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ｐｉ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或拨打客服电话

０２１－

３８７８４７６６

或

４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５

（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

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１８９６

证券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１－０９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豫能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１８９６

）交易价格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１

月

１８

日、

１

月

１９

日连续三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依照规定开展了自查，并致函公

司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函询，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对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未发现近期

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未发现公司及有关人员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况。

（二）公司主营业务为火力发电，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

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和销售未出现大幅波动，公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

正常。

（三）经函询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除了已经披露的事项外，未

发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对豫能控股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

（四）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

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１．

公司经自查，未发现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２．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河南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重组”），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为火力发电、热力生

产和销售，公司已就本次重组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召开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第六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披露重组预案等文件，后续分

别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披露了 《关于披露资产

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临

２０２０－６８

、 临

２０２０－８２

、 临

２０２１－

０７

）。 具体内容详见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组正在积极推进中，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重组能否取得相关审批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３．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８８０９３

证券简称：世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１

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华科技”）

预计

２０２０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２

，

２３７．６３

万元到

１３

，

４６１．３９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４

，

０７９．２１

万元到

５

，

３０２．９７

万元，同比增长

５０．００％

到

６５．００％

。

●

公司预计

２０２０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

１１

，

６９０．９６

万元到

１２

，

９１４．７２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

将增加

４

，

３５０．７７

万元到

５

，

５７４．５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５９．２７％

到

７５．９５％

。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１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２０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１２

，

２３７．６３

万元到

１３

，

４６１．３９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

增加

４

，

０７９．２１

万元到

５

，

３０２．９７

万元，同比增长

５０．００％

到

６５．００％

。

２

、 预计

２０２０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

１１

，

６９０．９６

万元到

１２

，

９１４．７２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４

，

３５０．７７

万元到

５

，

５７４．５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５９．２７％

到

７５．９５％

。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２０１９

年公司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年度业绩情况如下：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

，

１５８．４２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７

，

３４０．１９

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在电子复合功能材料和光电显示模组材料方面，

公司与终端品牌客户继续保持密切合作，积极拓展产品和项目应用场景，取得显

著成效，销售增幅较大；在精密制程应用材料方面，公司强化客户服务和新客户

开发，该类产品销售也取得良好的增长。

（二）持续推动精益管理。

２０２０

年公司继续加强成本控制，提高运营效率，进

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二）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经审计后的

２０２０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